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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为戒

生活与法

你问我答

案例警示

私自删除负面新闻
并收取“报酬”
为什么会被判5年刑？

读者陈女士问：
我女儿原是一家新闻网站的网

管。一年前，网站刊载了关于一家工厂

排污不合理、严重污染当地环境的新闻

后，工厂为避免“惹麻烦”，当即派人找

到我女儿要求删除，并给了1万元作为

“报酬”。我女儿一时鬼迷心窍，竟私自

答应并照办了。此后，我女儿一旦碰到

类似的情况，便会悄悄与对方联系，让

对方“出钱消灾”，期间共删除负面新闻

6条，获利8万余元。我知道这是不对

的，但没想到她这种行为构成了犯罪，

女儿近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请问：

我女儿并未造成他人损害，且被删的新

闻完全可以恢复，何罪之有？

陈女士：
你女儿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

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

信息系统功能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

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

行破坏，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

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

运行，后果严重的行为。《刑法》第 286

条第 2 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

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

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

操作，后果严重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5 年

以上有期徒刑。

你女儿擅自删除新闻网站的相关

负面新闻，针对的是“计算机信息系统

中存储的数据”，此举使存储数据遭到

了破坏。虽然有的可以恢复，但并不能

改变其已有的行为性质。另一方面，你

女儿的目的在于获取不正当利益，即具

有主观上的故意，而非偶然的操作失

误。再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4 条规定：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 1 万元

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286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的“后果严重”。或许

你女儿的行为并未造成他人损害甚至

可以补救，但前后获利已达9万余元的

客观事实，决定了其必须受到刑事追

究。 （颜东岳）

通讯员 郑俊

水库的一小处缺口未安装防护措施，

不巧，一辆车由此坠入水库，导致驾驶人

不幸身亡。死者家属因此将公路管理部

门告上法庭。日前，三门法院审结了这起

生命权纠纷案件。

案情回顾
去年7月的一天，陈某驾驶小轿车从

椒江驶往三门，开到三门花桥方前村旁

边的里院水库时，车辆坠入水库，陈某不

幸身亡，车辆也遭受损坏。经交警部门

认定，事故车辆制动系统左前轮外刹车

片磨损，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驾驶员不

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应承担事故的全

部责任。

事发路段小花线系县级公路，经交

警部门现场勘查，陈某驾驶的车辆从

公路与里院水库旁历史形成的小路斜

交连接处坠入水库，交接口宽度为

23.9 米，未安装隔离护栏或者其他安

全设施。

为此，死者陈某的近亲属一纸诉状将

县公路管理局告至三门法院，请求判令被

告县公路管理局按50%责任比例赔偿各

项经济损失共计57万余元。原告认为，

本次事故中陈某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

50%的责任，但出事路段安全设施不完

善，明显存在安全隐患，被告作为该段公

路的管理部门存在过错，应承担50%的赔

偿责任。

而被告县公路管理局辩称，事发路段

经竣工验收后移交给被告管理、养护，如

事故发生原因与公路的设施缺陷有关，应

追究公路建设单位和相关施工单位的责

任；本次事故是车辆操作不当还是其他特

殊的原因，尚不明确，只有查清坠落与公

路设施缺陷或者公路管理有关联，才能找

出责任主体，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请求。

那么，公路管理局是否需要担责呢？

法官说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6条

规定：道路或者交通设施养护部门、管理

部门应当在急弯、陡坡、临崖、临水等危险

路段，按照国家标准设置警告标志和安全

防护设施。本案事发路段的交接口有20

多米宽，按规定应设置警告标志并安装防

护设施，否则，必然存在安全隐患。作为

公路管理、养护部门的被告没有安装必要

的防护设施，存在管理上的过失，加重了

陈某事故发生的后果，与陈某死亡的后果

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本案的过错责任分配，从现场情况分

析，事发路段上段外侧已安装护栏，公路

及护栏均往里弯曲，不太可能发生车辆坠

落水库的事故，而陈某驾驶的车辆不符合

技术标准，且不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因，故酌定被

告按15%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即赔偿

17万余元。

法官提醒，车辆驾驶者出行前应仔细

检查，确保车辆状况良好。道路的管理、

养护部门则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设置

警示标志或者安装防护设施，防祸患于未

然，从小处着手，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切不

可因小失大。

通讯员 黄秋芬 吴建波

本报讯 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以

高信用额度引诱他人办理虚假信用卡，骗

取他人钱财。日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宋

某、胡某等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江山检察

院批准逮捕。

6月初，家住江山的胡先生在网上收到

一条办理信用卡的推送消息，于是就在网站

上提交了个人信息。第二天，一名自称是银

行工作人员的男子联系了胡先生，称可以代

办10万元额度的信用卡。胡先生信以为

真，就按照要求转给对方200元的“代办

费”，几天后收到对方寄来的一张信用卡。6

月14日，该名“银行工作人员”又联系胡先

生，要其交2000元的“激活费”，胡先生这才

发觉上当受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江

山公安局经过侦查，将湖北孝感的犯罪嫌疑

人朱某、高某、宋某、胡某甲、胡某乙等人抓

获归案。

犯罪嫌疑人朱某与高某是夫妻，他们

事先从上家购买申请办理信用卡的客户

信息，与客户联系，若客户需要办理信用

卡，他们就制作假的信用卡，同时以“代办

费”“工本费”“激活费”“提升信用额度费”

等为由骗取被害人钱财，骗取多人共计2

万多元。

检察官提醒，不能轻信互联网上的办

卡广告，如需要办理信用卡业务，应该到

正规银行咨询办理。

小车坠入水库司机身亡
车有问题路也有问题
家人状告公路局，法院会支持吗？

信用卡无“信用”“费用”交了一堆
因为你遇到的是诈骗团伙

携带邮寄月饼入境
有限制

中秋佳节将至，消协发出消费提示，由于国

家相关规定，在携带、邮寄月饼入境时，需要提前

了解相关要求。

根据农业部与国家质检总局2012年联合

发布的《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

名录》的有关规定，含有肉类、蛋黄等成分的月

饼，由于存在携带禽流感、口蹄疫及其他检疫性

疫病传播的风险，因此禁止携带、邮寄入境。

而对于可以合法入境的月饼，检验检疫部门

对其重量和数量也有一定限制。按照相关规定，

即使携带不含肉类、蛋黄成分的月饼，消费者每

天的携带量也不能超过一箱或20公斤。

据新华社


